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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牵头单位是项目任务实施和资金管理使用的第

一责任主体。项目牵头单位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遵照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国科发资„2017‟152

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6‟

113 号）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切实落

实法人责任，积极发挥组织、协调、服务和监督作用，确保

牵头的项目顺利实施和高质量完成任务目标。为此，科技部

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高技术中心”）对项目牵

头单位做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重点专项项目组织实施

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牵头单位应指定一

位负责同志作为项目实施和组织的行政指挥，建立与项目负

责人定期沟通协调的有效机制，协调推动项目实施的有效开

展。各单位要建立必要的技术、财务、行政等项目管理制度

和内部管理制度，如项目管理办公室和项目专家组等，并落

实国家激励科研人员的政策措施，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组织

保障。 



    二、认真履行项目牵头单位法人责任。会同项目负责

人切实履行牵头责任，科学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定期调

度、节点控制、协同推进的具体方式，全面掌握项目进展情

况，督促项目任务按照进度顺利实施。 

    三、加强项目经费预算管理。设立科研财务助理，建

立健全内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经费支出

管理制度，做好项目经费的拨付、使用和监督等工作。项目

牵头单位在收到专项经费一个月内，原则上应将外拨经费拨

付到课题承担单位，并确保课题承担单位在收到经费一个月

内拨付到课题参与单位。 

    四、落实项目保障条件。积极创造条件保障项目负责

人和项目团队开展研究工作，严格按照项目任务书要求，确

保项目实施所需的资金和人员等配套条件及时、全面落实到

位。 

    五、加强项目课题间的组织协调。积极推动落实课题

研发任务，督促和协助项目负责人定期组织课题间的协调，

做好课题检查、评估和验收等工作；对项目和课题实施过程

中的重大事项及时向高技术中心报告。 

    六、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工作。主动配合和接受相关部

门和单位组织的项目检查、评估、验收和监督等工作，按相

关意见建议要求及时提出改进措施，做好落实工作。 



    七、认真履行项目（课题）的调整程序。因客观原因

需对项目（课题）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课题设置、项

目（课题）负责人或骨干人员、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及参

与单位、研究经费等进行重大调整或变更时，应认真做好情

况核实。确需调整的，应及时按照要求办理。 

    八、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工作。加强知识产

权管理，建立规范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完善科技成果

转化机制，促进研发成果的转化应用。 

    九、主动做好信息公开和宣传工作。配合项目负责人

推动科技报告制度落地，共享科技成果，提升国家科技计划

在全社会的影响力，提高科技资源的投入使用效益；同时，

做好项目实施档案的管理工作。 

    十、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弘扬勇于探索、鼓励创新的

科学精神，恪守科学道德准则，积极营造诚信立身、守正创

新的科研创新学术氛围；加强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管理，全

面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建立和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完

善监督机制和调查处理办法，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违反

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

处理，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并配合做好后续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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